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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政府治理结构改革思路探讨 
 

浦文昌 
内容提要：在现阶段还需要保留乡镇一级政权，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政府治

理结构必须进行改革。较好的选择是建立民主自治型乡镇政府，在履行一级政权职能的同

时能依法对本乡镇公共事务进行独立自主的管理。建立民主自治型政府必须对乡镇党委、

人大和政府的运作进行全面的配套改革，核心是授权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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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 

的加快，乡镇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已经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对此，理论界早就开展了热烈

的讨论，四川省遂宁市中区、山西省临猗县卓里镇、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以及无锡洛社、

玉祁、荡口等镇都已经作了有益的探索。但是，究竟如何稳步推进乡镇政府治理结构的改

革，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扩大基层民主，

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要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

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

行民主监督”。江泽民同志的这些论述为进一步探索乡镇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1.0 乡镇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概念和加快改革的必要性 

 

1.1 乡镇政府治理结构的概念。 

本文中乡镇政府的概念是指广义的政府概念,其中包括乡镇党委、乡镇人大和乡镇 

政府。这是因为：在我国，乡镇治理的领导核心是乡镇党委，人大和政府处于从属的地位，

所有重要决策都是由乡镇党委决定的，所以，研究乡镇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必须以广义的

政府作为研究对象。 

   1.2 现阶段还必须保留乡镇一级政府。 

在理论界,对于乡镇政府的改革大体上有两种大的思路: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国历史 

上历来是“皇权止于县”，乡镇政府本来就不是一级完整的政府，为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

担，应该撤销乡镇一级政府的建制，在乡镇推行民主自治。另一种观点主张保留乡镇一级

政府，但要对现有政府进行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我主张现阶段还要保留乡镇一级政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民主改革。这主要是因为，

乡镇政府的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且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相一致。从

苏南和无锡的实际情况看，从 80年代初期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乡镇政府建制以来，乡

镇政权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特别是对于发展乡镇工

业和小城镇建设,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从无锡地区农村原有的 120 个乡镇1情况

看，乡村两级工业总产值 1980 年为 24.9 亿元,1985 年为 106.9 亿元,1995 年为 1728.4 亿

元,1980—1995 期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32.6%以上；农民平均年收入 1980 年为 210 元,1985

年为 674 元,1995 年为 3976 元 1980—1995 年间年平均递增速度达到 12.6%以上2；小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大为完善，从而为无锡农村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 90年代后期无

                                                
1 经过近几年的乡镇区划调整，无锡市的乡镇总数已为 92 个。 
2 《1996 年无锡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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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地区能大量吸引外资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一切充分说明，恢复乡镇政府的建制从总体

上说是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从我国近期政治改革的目标看，在农村全面推进乡镇自治

还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从长远看在农村应该实行乡镇自治，但在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所

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留乡镇一级政府还有必要。 

1.3 目前乡镇政府的治理结构必须进行深入的改革。 

乡镇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3.1 现在的乡镇政府治理结构已经严重不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由市场调节，政府对经济的调 

控主要是宏观间接调控，政府并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而现在的乡镇政府治理结构和运作

方式是在 80 年代初，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双轨制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到 90 年代

初，我国经济特别是苏南地区经济已经初步实现市场化运行，但是就政府体制来说，其运

作机制基本上还是 80年代初期—中期所确立的体制：政府直接掌握和分配资源，并直接调

控经济的发展，对乡镇企业甚至对村级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也进行直接的干预。在这种体

制下，极而言之：一个乡镇就像一个“大公司”，乡镇党委书记就像“董事长”，而乡镇长

就像是“总经理”。进入 90 年代后期，随着乡镇、村办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的加速推进，迫

使乡镇政府机构进行多次改革，也进行了某些职能转换，但是，从总体上说目前乡镇政府

的治理结构、职能和运作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机构编制仍然比较庞大，据了解

现在各乡镇政府的实际工作人员编制仍达 60—70 人左右；职能也仍未得到根本转变，乡镇

政府仍然要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经济、社会指标而奋斗；政府的运作机制仍然高度集中，乡

镇的权力仍然集中于乡镇党委。这些状况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显然是很不适应

的。 

1.3.2 与日益增长的财政压力不相适应。 

根据熊彼特的理论，财政和税收制度与现代国家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熊彼特在《税 

务国家的危机》一书中指出“税收不仅有助于国家的诞生，而且还有助于它的发展。国家

的手上拿着税单，便可以渗透到私有经济中去，可以赢得对它们的日益扩大的管辖权”，“一

旦税收成为事实，它就好像一柄把手，社会力量可以握住他，从而变革社会结构。”3这就

是说，财政和税收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维持、巩固一定的社会制度，同时也能为社会

力量所利用，以促使社会制度进行一定的变革。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由严重的财政危机

和税收问题而引发社会制度变革的事例并不鲜见。在我国，由国家的财政压力而导致采取

精兵简政、机构改革措施，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也多次发生过。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我国正在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但是，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

担的同时，也减少了乡镇政府的收入，加剧了乡镇财政的收支矛盾。（徐增阳，2002）4这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得特别明显，许多乡镇政府财政本来就已经负债累累，据农业部1997

年对 10 个省的调查，乡镇平均负债规模为 400 万元，5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后对这些乡镇政

府的财政压力是可想而至的。 

无锡和苏南等发达地区同样也面对很大的财政压力。在原苏南模式体制条件下,乡镇

财政的基本支撑是乡镇办企业的赢利上缴和乡办企业资产的统筹运作。在 80 年代和 90 年

代中期，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促使并支撑了乡镇政府机构的膨胀，乡镇政府实际工作人员

（正式编制的公务员，全额、差额拨款以及自收自支的事业编制）由 20≈30 人迅速增加到

150≈200 人左右，每年的人头费、公务费均在 450≈500 万元左右，规模较大的镇政府人

员多达 250 人左右，每年的人头费、公务费支出费用高达 400≈500 万元元左右，加上乡镇

                                                
3 转引自何帆：《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第 35—36页，北京，今日出版社，1998。 
4 徐增阳：《“镇政”、“乡派”：农村税费改革北京下的乡镇政府改革》见中国农村研究网。 
5 马晓河、姜长云：《农村税费改革的难点与对策选择的基点》，见《农业经济问题》2001，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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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小城镇建设、文教卫生、社会保障支出等），每年乡镇政府的财

政支出预算约在 1000≈1200 万元左右。如此规模的支出在乡镇工业高速增长时期，乡镇财

政还是可以负担的。但是，到了 90 年代中后期，乡镇集体企业日趋萎缩，特别是在

1996—1998 年以后，随着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展开，绝大部分乡镇办集体企业改转制为私

营、民营企业，从而使乡镇政府突然失去了最基本的财政来源，只能主要依靠乡镇的税收

留成来维持，但这显然是不够的，于是不得不向改制企业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收取规

费（农村教育附加、公益性建设附加、建农补农附加等，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乡镇每年的

规费收入大约在 500—600 万左右）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和继续提供公共产品，同时开始

削减人员编制、节约财政支出（如取消公车等）。可见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农村税费改

革，即使像无锡这样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政府，也一样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有的甚至

还陷入财政困境，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就是对乡镇政府的治理结构进行深入改革。 

1.3.3 与农村公民期望扩大基层民主的要求不相适应。 

从目前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变动看，有三方面的情况值得注意：一是 

农村的阶层已经发生了明显得分化。根据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所

提供的资料，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是“经济上平均、政治上以身份为阶

级划分标准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初期逐渐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村知识

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 8个阶层。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农村阶层的分化也在深化，如从 1989 年—1999 年，农业劳动者的

比重由 55≈57%，降低为 46≈50%，雇工从 4%上升为 16≈17%，农村知识分子由 1.5≈2%上

升为 2.5%,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由 5%上升为 7≈8%，私营企业主由 0.1 上升为 0.4≈0.6

等。6这种分层表明农村已经形成利益多元化得格局。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发

展、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农村公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力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

高，这已经在村民自治选举过程中充分体现出来。三是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农村公民要

求扩大民主的要求明显增强。如当前我国的私营业主虽然尚未直接参与政治，但已经形成

了一些较为具体的政治要求，即：要求政策稳定、连续、完善，并落到实处，要求加强对

私营企业财产的保护，要求进一步提高社会地位，要求进一步拓宽政治联系渠道，要求建

立自我保护和相互协调的中介组织等。7在农村中，随着农村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等阶层

的崛起，以及其他各阶层公民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要求正在不断增

强。但是，从目前乡镇政府治理结构的情况看，虽然在机构上有所精简，但就干部任免机

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公民参与机制看基本上没有改变，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于党委，

乡镇人大代表虽然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但由于其地位不高，实际上很难发挥作用。这

种治理结构已经明显不适应当前农村民主要求的新格局。 

    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它最接近农村的广大公民，理应允许公民直接参与民

主政治，做到权力来源于公民，并接受公民的监督，才能真正为乡镇公民提供优良的服务。

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应该在全面推行村民自治的基础上，

努力推进乡镇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研究和探索。 

 

2.0 乡镇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目标模式---民主自治型政府 

 

    从长远看，乡镇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还

未得到根本改变，农村的城市化还未充分发展，在农村立即全面实行乡镇自治的条件显然

还不成熟。作为过渡和折衷，较为现实的选择是根据民主自治的原则精神，通过对乡镇政

                                                
6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 178 页，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7 同上书，第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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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治理结构改革，建立民主自治型乡镇政府。 

2.1 民主自治型乡镇政府的概念。 

所谓民主自治型乡镇政府，就是保留乡镇一级政权建制，承担政权职能，同时引进 

乡镇民主自治的机制，使乡镇政府能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立自主地行使本乡镇各项

公共事务的管理权。民主自治型政府本身并不是新事物，这在国内外的历史上都早已存在。

在英国、美国，现在有些市、镇有民主自治型的政府，这些市、镇一般设“镇长”（Mayor）

和“镇议会”（Council），但从其组织机构和职能看，显然不是一级完整的政府，但又确实

履行着一定的政府职能。就是一些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有民主自治型的乡镇政府组

织，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8在我国，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建立的

乡镇政府也是民主自治型政府。至今我国也有着多个民族自治区、县政府，可惜由于长期

以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实际的情况并没

有充分体现其民主自治性。 

民主自治型乡镇政府治理结构的基本含义是： 

⑴、作为一级政权组织，具有高度精简而有效率的政府机构，并接受同级党委的政治、

思想和组织领导； 

⑵、其权力来自乡镇公民的直接授权，同时部分来自上级（市、县政府的授权； 

⑶、政府的基本职能定位于为乡镇公民服务,政府依法对本乡镇公共事务进行独立自

主的管理，上级政府不得干预，同时履行一级政权组织的职能; 

⑷、政府直接为乡镇公民的利益负责，接受公民的民主监督，同时遵守国家的法律、

法规，为上级政府所给以的授权负责； 

⑸、自治的范围限定在纯属本乡镇公共管理事务范围内，对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则

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2.2 作为一级政权机构能否与民主自治兼容。 

从理论上分析，民主自治型政府的构想本身就隐含着某种社会学所说的角色紧张（Role 

strain）即：作为一级政权组织必须向上级政府负责，而作为民主自治组织又必须对公民

负责，当上级政权组织的目标与乡镇公民的目标不一致时，民主自治型政府就会处于无所

适从的困境之中。这种矛盾在现有政治体制框架中是难免的，但这种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

是可以协调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原则就是民主合作和民主协商，即当上级政权的目标

和乡镇民主自治的目标不一致时，通过乡镇党委、人大、政府和上级政权组织之间，以民

主合作的原则进行民主协商，以达成必要的妥协，求得双赢。实现这种妥协和双赢的基本

条件就是上级政权机关和乡镇民主自治型政府均能确立民主合作的理念，以及具有一定的

协商机制、协调程序。 

2.3 确立民主自治的观念和机制是建立民主自治型政府的核心。 

建立民主自治型乡镇政府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它不仅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精简 

机构，而且要从根本上确立民主自治的观念,建立民主自治的机制。马克思说：“民主”的

这个词在德语里是“人民当权的”的意思。9邓小平也说：“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

                                                
8 林良光主编：《印度的政治制度研究》，第 205—206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9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第312 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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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10所以，所谓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是国家将更

多的权利交给社会和人民，逐步实现社会生活、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民主自治。可是在

实际生活中，一提到民主自治，有些领导就会担心：担心坏人当权，担心失去领导，担心

失去控制，担心影响社会稳定等等，这些担心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是一个自学习的渐进过程，不经过这一进程，怎能有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乡镇是国家

最基层的政权，它最接近农村公民，农村公民最清楚我们的政权组织有没有民主精神。对

原来高度集权，排斥民主的体制长期不进行深入的改革，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仍然

维持原有体制，久而久之，就会在农村公民的心目中失去政权的合法性，也难以从根本上

克服我们政权组织中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贪污腐败等顽疾。 

为了建立民主自治型的乡镇政府，还必须建立一系列民主自治的机制,最重要的是: 

2.3.1 民主授权机制。从政治学的原理看，任何组织的行为规律是谁授权，就对谁负

责。权力是上级政府给与的，当然是向上级政府负责，如果权力来自于个别领导的恩赐，

那就尽忠于那位领导，从而产生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如果权力来自于公民直接

选举，当然是首先对公民负责。建立乡镇民主自治型政府，就必须由目前的乡镇权力由上

级授予转变为通过法定的程序主要由乡镇公民授予。 

2.3.2 民主决策机制。乡镇公共事务管理的重大决策关系着乡镇公民的共同利益，必

须由原来那种高度集权的，由党委、政府少数几个领导，特别是由“一把手”说了算的机

制，转变为经过严格的民主程序，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人大批准的机制。 

2.3.3 民主分权制约机制。我们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但并不是说在党委、人大、

政府等组织之间不能搞分权治理。为了克服目前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民主监督的弊端，必

须在乡镇政府治理结构中适当分权，特别要克服党委以党代政、独揽大权的做法。党的十

六大提出党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并不是说党组织可以独揽大权。邓小平说过：“党的

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高于一切”。11建立民主

自治型乡镇政府治理结构，就必须实行分权的体制，使乡镇党委、人大、政府各负其责，

互相制约，互相监督。 

2.3.4 民主监督机制。建立民主自治型政府还必须对权力建立严格的民主监督机制，

要在加强同级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的同时，建立公民直接、间接参与民主监督的程序

和制度。 

在以上各种机制中，民主授权机制是核心。只有这一机制建立起来后，其余的机制才

可能发挥作用。 

 

    3.0 建立民主自治型乡镇政府治理结构的配套改革措施 

 

   建立民主自治型政府既然是重大的制度创新，就必须对现有乡镇治理结构进行全面 

的配套改革： 

3.1 党委、人大、政府相互关系的改革。 

    正确处理好乡镇党委、人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建立乡镇自治型政府治理结构的

关键。 

      3.1.1 乡镇党委。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乡镇党委必须依法在乡镇治理中发

挥领导核心作用，对乡镇人大、政府和各种社会团体、自治组织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

                                                
10 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2 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 邓小平：《党与抗日民主政权》，《邓小平文选》第 1卷，第 12页，人民出版社，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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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但是，这种领导是政治原则的领导而不是包办一切。为了贯彻乡镇民主自治的原则精

神，乡镇党委必须进行自身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是要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程序，民主

集中制的根基是民主，但现在实际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大多是走样、扭曲的，民主常常流

于形式，实际上是由少数几个主要领导人甚至是由“一把手”说了算。要通过改革建立必

要的民主程序，保证实行民主决策。二是要确立乡镇民主自治的理念，处理好向上级单位

负责和实行乡镇自治之间的关系，依法维护乡镇自治的民主权力。三要改变权力高度集中

于党委的权力分配格局，现在，乡镇的政治、经济、行政、文化和群众团体的管理决策权

几乎全部集中于党委，这种局面必须改变，要将乡镇公共事务的决策权交给人大，将行政

事务的管理权交给政府，党委不再包揽和直接干预。 

    3.1.2 乡镇人大。要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建成真正的乡镇政权的权力机关，成为法制

化的乡镇公民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在民主自治型乡镇治理结构中，人大主任必须专职。

为了发挥人大作为政权权力机构在乡镇公共事务决策和对党委、政府以及其他政府权力发

挥制衡和监督作用，人大必须建立精干的常委会机构，下设由人大选举产生的，由志愿者

兼职组成公有资产管理、社会事业、审计监督等若干个工作委员会。人大设主任 1 名、常

委 2-3 名，各工作委员会由人大常委兼任主任。涉及乡镇自治范围内的各种重大事项必须

由乡镇人大自主决策。要建立人大与选民联系，向选民通报乡镇公共事务的决策及执行情

况。人大接受乡镇党委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但对于党委提出的人大主任、乡镇长候

选人拥有否决权，对乡镇长有弹劾、罢免权。 

3.1.3 乡镇政府。乡镇政府是乡镇政权的行政执行机构，设镇长和 1名副镇长，由 

人大选举产生，乡镇政府对乡镇人大负责。根据“有限政府”、“民主自治”和“精简、统

一、效率”的原则设立精干的办事机构，设财政、社会事务、村镇建设、公有资产管理等

部门，政府机构的总编制应控制在 20人左右。涉及乡镇自治范围内的重大决策需要由人大

批准，但日常事务处理中，乡镇长具有自主权。乡镇政府接受乡镇党委的政治思想领导，

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同时接受人大的监督。 

3.2 授权制度改革。乡镇政权中最重要的权力是人事任命权和财产处理权： 

3.2.1 人事任命权。现在的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是通过党员选举、人大选举产生出

来的，但由于在选举前候选人均是由上级单位提名的，所以实际上是上级任命制。而候选

人的确定有时又往往通过上级权力机构核心人物的“暗箱操作”加以确定。为了克服这些

弊端，发扬和扩大基层民主，有利于建立乡镇政府为乡镇公民负责的机制，在党委和人大

都要实行真正的竞争性选举：党委书记的候选人应由全体党员提名，通过竞争决定候选人。

乡镇长的候选人应由全乡镇公民提名，经过竞争确定，然后提交人大选举产生，并逐步过

渡到公民直选。 

3.2.2.财产处理权。现在许多乡镇设立了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设资产经营公司，

由乡镇党委书记任董事长，乡镇长任总经理。这种做法模糊了乡镇公有资产产权的性质，

为了保证乡镇公民公有资产不受侵犯、保值增值和合理使用，乡镇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应

该通过乡镇人大选举产生，资产经营公司的领导由公有资产管委会聘用，日常管理权归政

府，资产经营情况接受人大的监督。 

3.3 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为了建立民主自治型乡镇政府的治理结构，其政府职能的

定位，必须考虑三个方面的要求： 

    3.3.1 乡镇政权功能的需要。既然乡镇是一级政权组织，就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权功能，

如贯彻执行国家和上级政府下达的政令、法令，征收税收等。 

    3.3.2 民主自治功能的需要。民主自治型乡镇政府不同于原来的政府组织，最重要的

区别是它具有自治的功能，在纯属本乡镇公共事务领域，乡镇政府可以依法独立自主地管

理，不受上级政府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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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一是要实行政企分开，乡镇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的微

观经济活动；二是要缩小政府规模，精兵简政，减少行政审批制度；三是在前两项改革的

基础上，集中精力做好乡镇的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经济和生活环境等建设，使乡镇政府

由“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由“大政府”转变为“小政府”，由“权力型”政府

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3.4 社会事业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民主自治型乡镇政府要大力加强社会事业

的建设和管理，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事业都要由政府去直接经营和管理，这样做必然导致效

率低下，增加政府财政负担。最近我们考察了英国威斯敏斯特市等市、镇一级政府的运作

机制，他们在处理市政、教育、文化、卫生、环境、垃圾处理等公共事业经营管理方面，

一般都实行政事分开的做法，鼓励民间投资于社会服务业，或交由民间企业去办。如垃圾

处理就由政府发包给有关的私营企业去处理，英国布莱顿市（Brighton city）的垃圾处理

就是发包给一家法国公司经营的。如果居民不满意，政府就会重新通过招标，更换经营商。

这种运作方式不仅可以减少许多本来要由政府投资建设的事业单位，而且更有效率。乡镇

民主自治型政府还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建设，要通过政府统筹、居民参保、

设立基金、鼓励成立各种志愿者组织开展互助等办法，提高乡镇公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3.5 社团制度的改革。“小政府”必须由“大社会”来支持，要通过社团管理制度的改

革，放手发展各种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我国多次精简政府机构，但均不成功，陷

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原因就在于只提小政府，不提大社

会。只有将政府和企业都管不了的事交给民间组织和中介组织去管，才能有真正的小政府、

有限政府。 

大力发展非政府、非营利组织还是乡镇民主自治的重要条件，这些组织的发展、成长

有利于形成公民社会的基础。民主自治型乡镇政府必须通过改革建立和各种民间组织进行

对话的渠道，许多公共性问题必须与有关的民间组织进行协商、讨论，以求得妥善解决。

同时也可以对公共权力、决策进行有效的监督。 

                   

                             作者工作单位：无锡市社会经济比较研究所 

                                   2002．11 月初搞,2003 年 2月修改。 

 

  


